
 

 

 

关于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口腔器材展览会暨学术研讨会展台搭建通知 

（只适用于进行展台特殊装潢及标准展位改建的参展商,网上查询:www.dentech.com.cn）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口腔器材展览会暨学术研讨会的将于 2010 年 11 月 2 日－11 月 5 日在上

海光大会展中心召开，进馆布展时间为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 

为了确保展会的布展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本公司对一些相关工作提出以下要求，请各特装公

司参展商、搭建商务必仔细阅读，认真填写第 1 页、第 3 页，然后在第 5 页处签字盖章，并

传真这 5 页给我公司，在规定时间内及时付清各款项，以免延误进馆布展工作。 

注意：所有特装展台内包柱的高度不得超过 3 米 

注意：特装展台如要搭建二层楼，将加收 30％的展位费 

1． 施工管理费（主办单位填写） 

海外参展商及代理商：  USD8.00/平方米（按照 1 比 7 换算成人民币） 

国内参展商：          RMB38.00/平方米 

  公司名称 展台面积（平方米） 应交管理费（元） 

      

2． 订电费（参展商填写）     

序号 项目 单位 展期收费（元） 数量 合计(元) 

1 15A380V 三相电源 组 2500.00   

2 30A380V 三相电源 组 4000.00   

3 40A380V 三相电源 组 5000.00   

4 60A380V 三相电源 组 6000.00   

 

3. 现场施工证（参展商填写）（每张 60.00 元）。需要      张，计：    元 

 

以上三项费用合计人民币        元 

办理以上三项费用付款的截止日期为 2010 年 9 月 15 日，如过期则在原订单的基础上加收

50%，现场订单则加收 100%的费用。 

三项费用都已付清的特装公司参展商或承建商，请在 2010 年 10 月 27 日－10 月 29 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3：00－16：00 到（光大展馆西馆 2 号岗现场收费处）交完押金后

领取施工证，然后在搭建日凭证进馆施工。 

未缴纳施工管理费、电箱费、及施工证费的特装公司参展商或搭建商，主办单位将拒绝其进

入会场施工并且不承担任何赔偿。 

请特装公司参展商在 2010 年 9 月 30 日前提交展位设计图样（效果图、平面图、电路图各一

张，请将图纸彩色打印并快递至本公司），以供展馆审核并向公安、消防部门报批。如不提

供搭建图纸或搭建图纸不符合要求（特别是搭建二层的特装公司），主办单位将有权拒绝其

进馆搭建并且不承担任何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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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押金注意事项：  

 

一．已经在主办单位处缴纳了施工管理费、电箱费、及施工证费的特装公司参展商或搭建商，

请于 2010 年 10 月 27/28/29 日三天（上午 9：00－11：00、下午 13：00－16：00），前往光

大展馆（漕宝路 88 号）西馆 2 号岗现场收费处（如找寻有困难，可问保安）缴纳此次展会

的现场施工押金和灭火器租赁费（每个特装展位需租赁 2 个，每个 20 元）。 

二．缴纳押金所需材料：1.搭建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2.搭建工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交完押金后领取施工证 

四．交完押金后领取车辆通行证。未缴纳押金、未领取施工证和未领取车辆通行证的搭建公

司，展馆将禁止其车辆入场。（另附传真关于撤馆车辆管理有关规定） 

五．填写的押金单上的展位号，只能有一家展位出现，不允许出现二家。如是一家搭建公司

也必须分开填写押金单。  

六．展会结束退还押金，押金单上必须有楼层项目经理及安保公司人员签字确认，方可退还。 

七．押金收取数目如下：72 平方米以下：2000.00 元 

                  72 平方米－108 平方米：3000.00 元 

108 平方米以上：5000.00 元                                              

200 平方米以上：8000.00 元 

 

非常感谢贵公司对我们展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将尽力提供给你们优质的服务，并努力营造

出一个良好的展会氛围。一些展会前期的准备工作如给您带来少许不便，希望您能谅解！在

办理过程中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 

 

请仔细阅读并填写第 1 页、第 3 页，然后在第 5 页处签字盖章，并将第 1—5 页

及时的传真给我公司，在规定时段内付清各款项，方可视为有效订单。 

 

电箱费、管理费、施工证费（三项费用）请汇入以下单位： 

 

上海德伟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市番禺路支行 

银行帐号：044638－8300－15663808091001 

 

 

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 1228 号嘉利大厦 22 楼 C/D 座 

邮编：200052 

电话：021－62946966、62946967、62946968 

传真：021－62800908 

主场搭建负责人：董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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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安全生产管理告知书 

 

展览会: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口腔器材展览会暨学术研讨会 展会时间: 2010 年 11 月 2-5 日   

参展公司/搭建公司:                       展位号：                          

 

为确保世博期间安全，进一步加强对展览现场安全生产规范管理，确保人生安全，

杜绝安全隐患，现将展览安全生产的若干规定，通报各公司望各公司能严格按照此规定执行，

并在进馆前签署此协议书，不签署者将不得进馆布展。 

 

一、特装搭建商用电须知： 

1、特装搭建公司所申请的照明/动力用电容量必须足够。 

2、照明电箱的申请，每路电（220V）的最高负荷不得超过30A。 

3、严格实行照明电箱“一箱一用”，严禁“一拖二”（即:不得从一个电箱再拖出两个电箱使用）。 

4、照明用电与动力用电不得混用，必须分开申请。 

5、以15A单相为基础，一路电的最大容量不允许超过15A的容量。 

6、所使用的电线材料必须符合用电安全和消防安全的要求。禁止使用花线。 

7、各公司所铺设的线路应整齐规范，铺设好的线路应做相对固定。 

8、严禁使用无漏电保护装置的电箱，一经发现，场馆方将处以罚款。 

9、展台布置不得使用太阳灯、霓虹灯、卤钨灯，灯具布置与易燃物品应至少保持50厘米的间距。凡不属上

述范围的大功率照明设备，必须事先报场馆审批，如瞒报或不报，一经馆方发现，将对行为单位处以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将报司法机关并追究其刑事责任。 

10、电气线路容量配量应均衡，每一回路接装用电设备总和不得超过其最大负荷量。 

11、各公司所属的专职电工都必须持有合法的电工证件或电工操作证。 

12、展会期间各公司每天必须安排专职电工进行现场值班。 

13、不得使用未张贴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安全合格证》和无漏电断电保护装置的各类临时电接线设施

（如接线板、转式线盘等） 

14、严禁使用各类自制的土制电箱。 

二、消防安全须知： 

1. 所有装修材料必须采用不燃或阻燃材料,木结构装置必须涂上防火涂料，严禁使用弹力布作为搭建材料，

更不允许将易燃泡沫板、未经防火处理的木质材料、板材以及石油化工系列塑料板材作为搭建材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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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厅内严禁吸烟和使用明火，严禁切割、电焊、气焊，展品的包装材料等易燃物品应及时清理出场馆。

严禁将易燃、易爆、有毒气体、液体及物品带进馆内。 

3. 严禁展台的结构（顶部）高于或顶住消防喷淋头设备和消防的管道。不允许在消防喷淋或消防的管道上

悬挂物品或条幅，场馆内所有的消火栓前禁止堆放搭建材料或将消火栓遮盖。 

4. 严禁在消防卷帘门下黄线、消防栓、灭火器等消防设备和器材前堆放物品或搭建展台。 

5. 展台内部所设临时仓库的物品堆放必须分类和规范，严禁将易燃物品堆放在电线和电箱上，每个特装展

台根据消防    要求必须配置相应的灭火器，以防万一。 

6. 机械展品如内燃机、汽车、摩托车及各类汽、柴油发动机等，在室内展出时，不应操作、维修，油箱内

不应存放汽油、柴油，电瓶应拆除。 

7. 为确保展馆的消防安全，在展馆闭馆期间，所有供展示用的设备和设施都应处于断电状态。 

8. 展馆的可搭建高度西馆一层：5米、西馆二层：中间4.5米；两侧3米、西三层：中间5米；两侧3米，

请严格按照展馆可搭建标准进行搭建。  

三、治安安全须知： 

1. 特装搭建商进入展馆进行施工必须穿着自己公司统一的制服，并且佩带好展馆发放的施工证件，两者不

能缺一。 

2. 进入展馆的外地施工人员必须携带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以备公安人员检查。 

3. 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对手提包、电脑等物品要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四.高空作业须知： 

1、四米以上为高空作业，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不宜从事高空作业的人员不得从

事该项工作。登高作业人员在高空作业中不应当穿着易滑倒的硬底鞋（如各类皮鞋等），必

须佩带有〈安全合格证〉和“安鉴”等标志的安全帽。 

2、户外高处悬挂作业不得在大雾、雨天、大雪、大风（含六级以上）等恶劣气候及夜间无

照明时作业。不得在同一垂直方向上下同时作业。在距离高压线 10 米区域内无特殊安全防

护措施时禁止作业。 

3、高空悬挂或机械作业现场区域应保证四周环境的安全，其作业下方应设置警戒线，并有

专人看守。在进行高空展板和展架搭设或拆卸时，必须用专用设施（工具）进行起吊操作，

做到轻拿轻放，不得出现野蛮施工情况。 

4、高空作业人员必须能正确熟练地使用保险带和安全绳。安全绳上端固定应牢固可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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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安全绳应基本保持垂直于地，作业人员身后余绳不得超过 1米。无特殊安全措施，禁止

两人同时使用一条安全绳。 

5、场馆内高空作业所使用的工具（棚架、人字扶梯、升降梯等）必须有安全合格证才可以

使用。 搭建商自制的（棚架、人字扶梯等）一律不准使用，馆方一经发现将全部没收，并 

不再归还。 

6、在悬挂户外广告时，必须将绳索悬挂在展馆的固定设施挂钩上，严禁悬挂在避雷针及其

他设施上，违者将给予 2000-5000 元的罚款。 

 

以上规定严格按照相关部门的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如有违犯规定，场馆方和主办方有权责令其公司停止施工

并立即进行整改，若不服从场馆工作人员或主办方工作人员的管理从而造成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场馆方和

主办方将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而责任将由肇事人及其单位承担。 

未尽事宜均按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局、公安及消防局的有关规定执行！ 

    

以上内容均已仔细阅读并保证遵守各项规定 

 

 

 

 

 

 

 

 

 

签署公司：                             公司负责人：                      

 

 

公司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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